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
规范学生实习备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
 
    根据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中有关“高职院校要实现实习登记备案全覆盖、过程动态监管全覆盖，有关部门要对违反本规定的职业学校、实习单位及相关责任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、联合惩戒”的要求，近日教务处对目前外出实习的学生进行台账核实。但在核查时发现：从就业处出去、以就业为目的出去实习的 619 名学生（2022级300人，2021级319人），未在山东省实习管理平台上备案。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实习备案管理工作，现对实习备案规范管理工作，现提出以下管理意见：
一、管理分工
（一）就业处
1.负责提供以下 5 项备案资料：
（1）企业营业执照；
（2）校企合作协议；*说明：若已签请发给青航院负责联系老师；还未签署的单位使用青航院版本，统一寄回青航院。
（3）企业考察报告；见附件一
（4）学生实习工作方案（实习计划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5）实习三方协议（含家长知情同意书）。见附件二：*说明：若已签请发给青航院负责联系老师；未签署学生统一使用“附件二”版本。
